附件2
工程造价咨询“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核查情况表

	基本情况

	检查日期                  主管部门是否对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进行监管：是□  否□；      在监管过程中，是否对违反工程造价咨询的行为进行查处：是□  否□

	企业全称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资本
	法人姓名
	法人身份证号
	法人联系电话

	
	
	
	
	
	


	实地核查情况

	序号
	核查内容
	检查结果
	★加黑项核查内容具体问题

	1
	与委托人订立书面工程造价咨询合同
	是□
	否□
	

	2
	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出具工程造价成果文件
	是□
	否□
	

	3
	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由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加盖公章，并由执行咨询业务的注册造价工程师签字、加盖执业印章
	是□
	否□
	

	4★
	未发现同时接受招标人和投标人或两个以上投标人对同一工程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是□
	否□
	

	5★
	未发现以给予回扣、恶意压低收费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
	是□
	否□
	

	6★
	未发现转包承接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是□
	否□
	

	7
	未发现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委托人书面同意，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对外提供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过程中获知的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业务资料
	是□
	否□
	

	8
	注册造价工程师根据执业范围，在本人形成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上签字并加盖执业印章
	是□
	否□
	

	9
	最终出具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由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审核并签字盖章
	是□
	否□
	

	10
	修改经注册造价工程师签字盖章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由签字盖章的注册造价工程师本人进行；注册造价工程师本人因特殊情况不能进行修改的，由其他注册造价工程师修改，并签字盖章
	是□
	否□
	

	11★
	未发现注册造价工程师在执业过程中实施商业贿赂
	是□
	否□
	

	12★
	未发现注册造价工程师签署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
	是□
	否□
	

	13★
	未发现注册造价工程师以个人名义承接工程造价业务
	是□
	否□
	

	14★
	未发现注册造价工程师允许他人以自己名义从事工程造价业务
	是□
	否□
	

	15★
	未发现注册造价工程师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执业
	是□
	否□
	

	16★
	未发现注册造价工程师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注册证书或者执业印章
	是□
	否□
	

	17★
	未发现注册造价工程师超出执业范围、注册专业范围执业
	是□
	否□
	

	18
	未发现注册造价工程师与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且未被其他单位聘用的
	是□
	否□
	

	19
	未发现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有效期满且未延续注册的
	是□
	否□
	

	20
	未发现注册造价工程师死亡或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是□
	否□
	

	21★
	未发现未经注册而以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名义从事工程造价活动的
	是□
	否□
	

	22★
	未发现注册造价工程师未办理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的
	是□
	否□
	

	核查情况汇总
	共检查    项，其中符合     项、不符合    项。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对上述发现问题是否有异议
	

	法人代表签字
	

	注：1.★加黑项核查内容为否的，应对应序号填写具体问题。

2.若发现工程造价咨询企业2025年10月23日以后，对我省范围内使用财政资金或国有资金投资的建设工程，在施工发承包及实施阶段有不依据《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2024）及《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4-2024）等国家工程量计算标准和《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贯彻实施〈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2024）及相关计算标准的通知》（晋建科字〔2025〕154号）相关规定进行计量计价的情况，可一并填写附后。

2025年10月23日前已发布招标文件的建设工程或已签订施工合同的建设工程，按招标文件或合同约定的相关标准规范开展工程计量计价。相关情况不用填写。

3.若表格空间不足，可另附页。




